关于下发《图书馆编外用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全馆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编制外用工管理，严格工时考核，提高用工效率，同时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现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江苏大学编制外用工管理办法》以及国家、省、市和学校相关部门的规定，结合图书馆实际情况，制定下发《图书馆编外用工管理办法（试行）》。
特此通知
                        图书馆

二0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附：《图书馆编外用工管理办法（试行）》

图书馆编外用工管理办法（试行）

（2011年3月30日）

第一条   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江苏大学编制外用工管理办法》（江大校〔2010〕18号）以及国家、省、市和学校相关部门的规定，结合图书馆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编制外用工是指根据图书馆工作需要，为弥补编制内人员不足，由图书馆提出用工计划，经校人事部门审核，报校领导审批录用的事业编制外用工人员。
第三条  图书馆编制外用工在学校人事部门领导下，统一归口馆办公室管理。各用工部门必须于每年的11月25日前将下一年度用工计划报馆办公室，由办公室汇总报馆领导审核于11月30日前上报校人事部门。
第四条  编制外用工的招聘方式，由人才交流中心和图书馆根据岗位工作要求提出相关意见，报人才交流中心审核备案。 

第五条 编外用工聘用条件、招录程序、薪资待遇均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第六条  编制外用工人员的年度考核纳入图书馆的年度考核工作计划，实行末位淘汰制。年终由馆办公室牵头，各部门根据岗位职责，严格按照图书馆三级考核程序进行。年度考核结果报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备案并作为下年度继续聘用的参考依据。实行奖优罚劣，对考核不合格的编制外人员视情况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罚或解除劳动关系等处理。
第7条   各用工部门要依法保障编制外用工的合法权益，严格工时考核，提高用工效率，合理安排工作时间，不得超时用工。 

第8条   本办法由图书馆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